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柯委員志恩，鑑於行政院公告之「擴大生育補助方案─生育給付PLUS生育補助至10萬」政策，屢獲民眾陳情有關補助方案施行日期，爰建請行政院針對上開政策之施行日期進行檢討，或增訂相關配套政策，以完善政策提供家庭育兒支持措施之立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有關行政院公告之「擴大生育補助方案─生育給付PLUS生育補助至10萬」政策，屢獲民眾陳情有關補助方案施行日期。陳情人表示，政策已於民國114年9月17日公布，然施行日期為民國115年1月1日，致使於政策公布後、施行日期前生產之孕婦，無法受益於行政院上開政策之家庭育兒支持措施。復以，政策業於民國114年9月17日公布，對民眾已形成預期心理，為避免於政策公布後、施行日期前生產之孕婦，因無法獲得政策支持措施而產生相對剝奪感，同時，造成該生育家庭無法受益於政府政策提供育兒支持措施之美意，建請行政院，評估訂定相關配套政策或檢討現行施行日期之可能。

二、基於上述說明，考量政策目的與於上述期間生產孕婦之利益，爰建請行政院檢討現行政策，以利增益受惠之民眾、完善政策之立意。以上質詢，敬請回覆。

（二）本院柯委員志恩，鑑於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教師法》，有關兒童、少年與身心障礙學生在校期間具協助服用藥物需求者及教師權利之保障制度未臻完善，致實務運作多有窒礙。惟考量《教師法》明定之教師權利及義務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有關兒童、少年醫療權利保障之兼容，爰建請教育部針對學生在校託藥制度所涉之法規進行研議，並訂定相關指引，以保障教師與相關需求者雙方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條明文揭示本法宗旨係，「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又同法第四條亦明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故政府應提供及保障需要治療及特殊協助者相關之協助及措施。然而，部分兒童及少年或身心障礙學生，有服用藥物之需求，惟自給服藥能力未臻完備，需藉他人之協助以服用藥物進行治療。在校期間，因家長無法隨同，故實務上學生之家長經常委託教師協助學生服藥，致使教師須負擔與教學無關之工作亦導致教師額外承受協助用藥之風險。

二、《教師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明定教師之權利，「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教師協助學生服藥亦非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明文之義務。同時，若教師須額外負擔協助服藥之時間與風險，恐影響教師之教學工作，進而導致其他學生之受教權利受損。

三、上述兩點說明，有關兒童、少年與身心障礙學生在校期間具協助服用藥物需求者及涉教師權利保障之相關制度未臻完善，致實務運作多有窒礙。然政府應保障兒童及少年與身心障礙學生在校期間之服藥權益並提供相關之扶助，以確保藥物治療之落實。同時，應考量《教師法》明文有關教師權利與義務之保障。故教育部應針對學生在校託藥制度所涉之法規進行研議，並訂定相關指引，以保障託藥需求者與教師雙方之權益。爰特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敬請答覆。




